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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四港镇人民政府文件
吕政发〔2017〕39号

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17年全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

通知

各村委会、相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年秸秆综合利用

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切实做好我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保障空气环境质量，杜绝秸秆违法违规露天焚烧造成的环

境污染，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以疏为主，以堵促

疏，标本兼治”原则，坚持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相结合，全面防

控与重点督查相结合，行政推动与资金扶持相结合，全面提高秸

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层次和水平，确保不出现南通、启东第

一把火，确保不被环保部及省卫星遥感通报，确保不发生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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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焚烧秸秆事件，确保不发生因露天焚烧秸秆引起的大气污染

和秸秆下河引发的水环境污染。

二、重点时段和区域

（一）禁烧工作重点时段：

5月 20日至 6月 30日，10月 20日至 11月 30日（可根据

实际收获期进行调整）。

（二）禁烧工作重点区域：

1.镇域内吕北公路、221线、335线、G328国道、王海公路、

天王公路、天江公路、七兆公路、龚边公路以及如意大道、通港

大道、石堤大道等省、市、园区主要道路两侧 5公里范围内；

2.油库、粮库、通讯和电力设施等重点防火区域；

3.租地造林绿化区域。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5 月 10 至 5 月 20 日，10 月 10 日至

10 月 20 日）

各村委会制定综合利用与秸秆禁烧工作方案以及禁烧巡查

督查工作方案，明确禁烧任务目标、工作措施和要求。召开秸秆

禁烧工作部署会，全面落实秸秆禁烧“网格化管理”，发挥基层

组织作用，层层签订责任状，建立“镇、村、组、户”四级秸秆

禁烧工作网络。各村委会制定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计划，大力开

展秸秆机械化还田，推进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及饲料化等多种形

式的综合利用；以村或组为单位，设置秸秆临时堆场，用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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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暂时无法综合利用的秸秆；落实定点帮扶、互助离田等措施。

开展广泛宣传，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宣传报道，为秸秆

禁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村责任网络建

立、组织体系、秸秆临时堆场设置、综合利用方案等前期准备工

作开展督查。

（二）督查巡查阶段（5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10 月 21 日

至 11 月 20 日）

镇政府成立 1 个巡察组、3 个督查组和 35 个巡查小组，分

片包干，加强重点时段和重点区域的督查巡查。镇巡察组对各村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不力的地区进行督办。镇督查组对负责

区域内的秸秆禁烧工作进行督查。各村委会要组织专业队伍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重点巡查禁烧工作

重点区域和集镇周边区域，对这些重要区域要明确专人全天候留

守巡查，确保省、市督查组发现火点通报后，十五分钟内赶到现

场进行扑灭处置。

镇宣传部门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

向和监督作用，对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组织得力、措施扎实、成

效显著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报道，对秸秆焚烧严重的公开曝光，

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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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信息调度

和督查巡查，及时通报有关情况；与上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

时掌握卫星遥感监测火点信息和通报动态。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责任。各村委会是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的责任主体，对辖区内此项工作负总责。认真总结禁烧工作经验，

继续保持秸秆禁烧工作的高压态势，将禁烧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

长效机制上来，结合秸秆多种综合利用渠道，促使禁烧工作常态

化，坚决防止秸秆焚烧现象出现反弹。各村委会统一部署，成立

专门机构指导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要将秸秆禁烧工作

列入对村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要进一步强

化职能部门联动执法意识，联合开展督查巡查行动，形成政府负

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力推综合利用。要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

以禁促用，以用促禁，疏堵并举，妥善解决秸秆出路问题。要结

合当地农作物种植结构特点，按照分类分区原则，因地制宜，扎

实推进秸秆“五化”利用，有效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

化、原料化和燃料化等综合利用。要结合全镇秸秆综合利用实际，

夏季以麦秸秆机械化还田为主，部分作为多种形式利用；秋季以

稻秸秆多种形式利用为主，适度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加快推进

秸秆收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秸秆综合利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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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鼓励发展秸秆加工企业。拓展

生物质发电企业原料供应渠道和来源，推动建立绿色电价制度。

（三）强化禁烧巡查。各村委会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科技

手段作用，全天候驻守巡查，全方位实时监控秸秆焚烧，确保做

到组织、人员、交通、经费“四落实”；加大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学校等重点区域和夜间、雨前、收割高峰、中高考等重点

时段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焚烧秸秆行为；加强对

零星地块的盯防，科学设置临时堆放点，确保秸秆“搬离田、集

中存、不焚烧”。禁烧期间，镇督查组和巡查组要加大日常督查

巡查力度。

（四）加大宣传力度。镇宣传部门和各村委会要进一步做好

秸秆禁烧工作的宣传引导，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流动宣传

车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及法律后果，提高农民

秸秆禁烧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的自觉性，

确保宣传工作到村到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形成秸秆禁烧的

强大舆论氛围。

（五）强化整体联动。镇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要根据各自的

职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工作协调和配合，在全社会形成

齐抓共管、奋力攻坚的良好局面，坚决打赢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的攻坚战。

五、严格考核奖惩

镇政府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考核奖励力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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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干部秸秆禁烧保证金制度，缴纳标准为：村书记 2000元、

其他村干部 1000元，驻村挂帅领导和工作组组长、各督查组成

员 2000元、其他驻村干部 1000元，综合执法局队员 1000元，

与所驻（督查）村实行捆绑考核，同时镇财政按配套 1.5倍金额

奖励经费，用于秸秆禁烧考核。镇村保证金由镇农经站统一收缴。

对因大面积焚烧秸秆引起大气污染事故或因秸秆抛河引起

水源污染事故的村将进行问责处理，对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被环保部、省卫星监测通报到 1个火点的，

给予所在村党组织书记、包片负责人提醒谈话，再次被通报的按

照相关规定给予责任追究，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附件：1. 吕四港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2. 吕四港镇 2017年秸秆禁烧督查巡查工作方案

3. 吕四港镇 2017年秸秆禁烧工作考核细则

4. 吕四港镇 2017年秸秆禁烧专项工作组人员名单

5. 吕四港镇 2017年秸秆禁烧村、组、户三级网络

明细表

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

2017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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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吕四港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裕兵

常务副组长：杨莹莹 尹国华 陆旭辉 汤国军 徐 浩

副 组 长：陆慧慧 朱芳芳 王兴建 丁雪琴 杨 娟

丁 杰

成 员：林菊星 顾海峰 姚舜禹 彭颜艳 茅卫东

彭建强 施凯健 彭卫群 张 华 张徐忠

周建华 夏玉军 顾卫林 唐世峰 陈 曦

周启明 高林兵 顾 兵 高国忠 张德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徐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顾海峰同

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由张华、施凯健、李海丰、吴

菊芳、朱卫东等同志组成，联系人李海丰，联系电话：18262890168。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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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四港镇 2017 年秸秆禁烧督查巡查工作方案

为扎实推进 2017年全镇秸秆禁烧工作，有效保障空气环境

质量，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年秸秆综合利

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督查巡查时间

5月 21日至 6月 30日，10月 21日至 11月 20日

二、巡察组

负责全镇秸秆禁烧工作的督查，对接市禁烧工作领导组对本

镇的检查、督查，做好对各片区、各村的考核工作。

组 长：尹国华

组 员：潘玉芬 奚魏杰 毛中楠 刘逸飞

三、督查巡查分工

成立 3个督查组和 35个巡查小组

第一督察组：负责吕四片相关区域各村（太阳庙村、袁家灶

村、吕滨村、吕北村、东皇山村、念总村、菜园村），区域内的

大交通沿线、吕海中心路、通港大道等为督查重点。

组 长：朱芳芳

组 员：徐永飞 陈亦龙 彭建强 张 翔

第二督察组：负责天汾、兆民片相关区域各村（如意村、天

汾镇村、闸河村、六斧头村、念四总村、念五总村、西宁村、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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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村、南星桥村、通兴镇村、锡康村、元鹏村、洋章村、巴掌村、

巴西村、平东村），区域内的大交通沿线、吕海中心路、老通吕

公路、港西路、如意大道等为督查重点。

组 长：徐 浩

组 员：施凯健 朱国勇 卢勇勇 林 敏

第三督察组：负责茅家港、秦潭、吕复片相关区域各村（培

根村、吕复村、二补村、垦北村、石堤村、秦潭村、边防村、海

渔村、海晏村、三甲村、十甲村、十二总村），区域内的大交通

沿线、通港大道、石堤大道、二道堤路等为督查重点。

组 长：顾海峰

组 员：高海彬 李海丰 俞金华 潘卫春

35 个巡查小组：负责本村区域的巡查工作

组 长：各村党组织书记、机关驻村组长

组 员：驻村机关干部及村干部

四、工作要求

1．5 月 21 日至 6 月 30日期间，各督查巡查组每天 9:30—

24:00开展各包干区域内的巡查。

2．各督查、巡查人员发现火点，迅速联络所在区域秸秆禁

烧网络人员到现场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火点，做好相关记录。

3．各督查、巡查小组要落实专人（督查小组第一组员、巡

查小组插村组长），于每日上午 11:00前将前一天督查情况（包

括出动人员、督查巡查区域、火点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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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交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镇综合执法局

办公室），联系人：徐华，联系电话：15950837993。

附件 3

吕四港镇 2017 年秸秆禁烧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 目标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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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得分

组织

领导

成立以村党组织书记

为组长的秸秆禁烧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本村禁烧方案

并落实措施；建立村、组、

户三级禁烧网络，层层签订

责任状。

5

未成立禁烧工作领导小组的，

扣 1 分；没有联系电话的，扣 1

分；未制定禁烧工作方案的，扣 1

分；未制定禁烧网络的，扣 1分；

未签订责任状的，扣 1分。

宣传

发动

组织开展秸秆禁烧宣

传，发放宣传资料。
5

未拉宣传横幅，未发放秸秆

禁烧禁抛宣传资料的，扣 5分。

巡查

工作

制定巡查方案，组建巡

查队伍；安排足够力量现场

巡查并组织灭火，联系电话

畅通；重点禁烧区域安排专

人值守；落实片长、路长责

任制；对上级部门通报的火

点信息，15 分钟内赶到现

场进行处置。

20

未制定巡查方案、组建巡查

队伍的，扣 5分；未组织巡查的，

发现 1 次扣 2 分；联系电话无人

接听的，1次扣 2分；重点区域无

专人值守的，发现 1 次扣 2 分；

片长、路长制未落实的，扣 2分；

对通报的火点信息，15 分钟内未

赶到现场进行处置的，1 次扣 5

分。

禁烧

禁抛

辖区内不被卫星检测

到火点，不被省督查发现火

点，不发生因露天焚烧秸秆

引发的伤亡事故和重大财

产损失。没有乱抛秸秆现

象。

30

发现1个被卫星监测到火点，

被省督查组通报 1 个火点，发生

因露天焚烧秸秆引发的伤亡事故

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扣 25 分。发

现乱抛秸秆现象造成水环境污染

的，扣 5分。

南通市督查巡查过程

中没有发现火点。
20

被南通市通报的火点，1个扣

5分，2个及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市级督查巡查过程中

没有发现火点。
20

被市、镇通报 1 个火点扣 1

分，2-3 个火点扣 5分，4-6 个火

点扣 10 分，7-10 个火点扣 15 分，

10 个火点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注：过火面积在 10平方米以上，接到市督查巡查信息通报后 15分钟内不能到现场处

理的，或过火面积在 100平方米以上的火点（含黑斑），计算市级督查通报火点。

附件 4

吕四港镇2017年秸秆禁烧专项工作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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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别 挂帅领导 组长 组员

1 菜园村

汤国军

王金法 沈红梅 刘方舟 沈施雯

2 吕北村 何国新 黄玉萍 陈 杰

3 念四总村

田卫菊

王惠瑛 宋丽娟 蔡 杨

4 通兴镇村 卢来根 潘虹屹 张李锋

5 太阳庙村

陆慧慧

吴晓东 王丽华 潘冬梅

6 袁家灶村 袁锦洪 薛柳红 周晓梅

7 东皇山村

王兴建

宋建辉 吴向红 方 帆

8 如意村 王 宇 马妍妍 王毅杰

9 垦北村

李国强

朱炜巍 王 彬 闫秋彤

10 二补村 陆建岗 严叶朵 周 新

11 范龙村

周 勤

陆凯军 蔡 群 陈海娟

12 平东村 王 源 徐建忠 周明华

13 巴掌村

丁雪琴

虞群伟 王 衎 王晶天

14 洋章村 董永昌 高美兰 翟玉峰 仇钇人

15 巴西村

蔡 敏

黄海伟 徐圣兵 徐杨立

16 锡康村 郭卫平 张辉辉 汤玉涛

17 十二总村 杨 娟 陆亚萍 张巍巍 彭舒玉

18 十甲村 杨 娟 吴建华 孙卫琴 奚 勇

19 海晏村 卢 华 纪赟峰 高春美 姚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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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别 挂帅领导 组长 组员

20 六斧头村 周学恒 陈金山 陈金美

21 边防村

夏正元

夏玉军 杨庙生 夏锦涛

22 石堤村 朱启辉 黄 杰 孙 超

23 吕滨村

林菊星

刘克芹 高学新 章 莉

24 培根村 崔水玲 顾伟龙 龚泉泉

25 秦潭村

周黎晖

戴松余 林佳燕 范海涛

26 海渔村 彭卫群 彭海兴 杨德军 陈玲萍

27 吕复村

姚舜禹

张 刃 黄继红 黄同继

28 元鹏村 沈汉辉 潘雪君 陆永生

29 念五总村 姚永辉 张 华 施裕春 周春光 曹 妍

30 南星桥村 彭颜艳 季东升 茅忠民 戴 强

31 念总村

茅卫东

周建华 印卫星 潘永新 崔筱映

32 闸河村 徐丽冰 王 慧 冯 钰

33 天汾镇村

印 静

王静平 陈卫兰 尹珊湖 彭件军

34 西宁村 卢俊光 邵金凤 顾宇华

35 三甲村 黄 丹 潘锦康 戴建新 赵 元 蔡思琦

附件 5

吕四港镇 2017 年秸秆禁烧村、组、户三级网络



- 14 -

明细表
村别：

序号 村干部 包片村民小组明细 村民小组包户明细


